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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摘 要 建  議  事  項 建 議 參 採 機 關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金融機

構印鑑比對系統自 107年

11月 1日起正式上線，本研

究透過系統建置當時資

料、使用現況、統計數據、

座談會意見等方式收集資

料，並加以分析歸納如下： 

一、地所受理抵押權設定

時，使用本系統目視比

對模組確認備查情形

僅佔受理件數之 1成，

尚有第所審查人員仍

習慣使用查閱紙本方

式審核案件，且不熟悉

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

統之操作，導致使用率

偏低。 

二、地政士反應因金融機

構之委託書及印鑑卡

未送受理所備查者，不

予受理跨直轄市、縣

（市）申辦土地登記案

件，建議本局金融機構

委託書暨印鑑卡等資

料統一函送全國各地

政事務所備查。 

一、加強宣導地所承辦人員全

面使用本系統代替傳統紙

本查找方式，除提升案件審

查品質及效率外，透過電腦

即時存取查詢紀錄，如遇偽

造案件發生時，亦能提出已

盡該有之注意義務之證

明，保護同仁。 

二、報請內政部建置金融機構

委託書暨印鑑卡等資料統

一函送全國各地政事務所

備查機制，該部業函請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中華民

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轉知所管金融機構

（所屬會員公會），確實將

金融機構委託書暨印鑑卡

等資料函送可能受理業務

之地政事務所備查在案，俾

利提升跨直轄市、縣（市）

收辦土地登記作業之成效

暨智慧化政府之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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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不動產是民眾重要財產權，而且價值高昂，尤以臺北市不動產價值

動輒數千萬甚或上億，鉅額利益進而成為不肖人士犯罪誘因，導致辦理

不動產登記應附證明文件偽冒案層出不窮，其中又以買賣或抵押權設

定的案件居多。 

依臺北市土地及建物登記管理月報表數據顯示，民國109年本市各

地政事務所受理人民申請登記案件數約為207,594件，其中他項權利登

記（含設定、移轉、內容變更及塗銷登記）共105,398件，占申請案量

之5成。他項權利登記中，又以抵押權設定案件為大宗，占5成5；抵押

權塗銷案件次之，占4成。 

依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28點規定：「金融機構之

委託書及印鑑證明經地政機關審查無誤後存查。申請抵押權設定、移轉、

內容變更或塗銷登記及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時，地政機關得依其存查文

件處理。金融機構授權分支機構申辦地上權設定、移轉、內容變更或塗

銷登記，應比照土地登記規則第38條規定以特別授權方式辦理。其印鑑

證明經總機構行文援用前項備查之法人印鑑（圖記），或行文並檢附新

印鑑卡備查，經地政機關審驗後存查者，嗣後申請地上權設定、移轉、

內容變更或塗銷登記時，地政機關得依其存查文件處理。」，前開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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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票券金融公司、農會、漁會及其他經

主管機關核定之機構。因金融機構辦理貸款為其經常性之業務，並授權

分行核定，故申請書及契約書由分行用印，地政事務所受理抵押權設定、

移轉、內容變更或塗銷登記時，應審查總行之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代表

人資格證明有無備查、該分行有無經總行授權，另抵押權移轉、內容變

更及塗銷登記案件需再核對印鑑章是否相符。 

為提高審查人員辨識印鑑章印文之準確度、有效管理印鑑資料，爰

規劃導入金融機構印鑑卡管理及核對電腦化作業，以電子化進行金融

機構數位印鑑回溯建檔，減少紙本檔案使用並增進保存品質，另輔以系

統自動比對功能，彌補人工作業之不足，且加速作業流程，不但降低檢

附偽變造印鑑證明的犯罪發生率，亦提高地政士及民眾申辦土地登記

案件之便利性。本研究透過審查人員使用率分析，評估本系統之執行成

效及使用率，並研議改善本措施之可行性方案，分析各種調整方案之優

點及可能遭遇之問題所在，讓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變得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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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上線後，透過審查人員使用率，分析

系統建置成效。 

（二）了解使用端需求，配合增修系統功能，促進使用率提升，達

成系統建置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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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圍及方法 

  「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自 107 年 11 月 1 日正式上線，利用系

統報表，針對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審查人員 109 年受理抵押權設定、塗

銷及權利內容變更登記案件時，採用本系統查詢及核印案件數量進行

統計分析，輔以比較分析與 108 年使用情形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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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建置歷程與使用現況 

一、系統架構及建置歷程 

（一）系統及功能架構 

地政局端建置金融機構印鑑集中管理系統及資訊安全機制，並於

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置系統及比對輸入臺供印鑑卡等文件建檔、使用

者控管、查詢、核對及報表列印（系統網路架構圖及功能架構圖如圖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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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系統網路架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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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印鑑電子化系統

印鑑登記作業 主管審核 異動作業 查詢作業 報表作業 系統維護

1.金融機構資料登錄

(含經理人、文號等)

2.印鑑建檔

(印鑑卡掃描、印鑑分離)

經理人異動作業 異動記錄查詢報表 金融機構維護

權限管理

軟體派送系統

印鑑、文件放行

使用者一覽表

印鑑目視查詢作業

文件查詢作業

印鑑卡查詢作業

印鑑自動重疊作業

3.文件掃描

經辦

主管

不限

系統模組

圖例

民眾建檔統計表

印鑑調閱簿-民眾

印鑑調閱簿-地政

士

地政士簽證人名冊

查詢統計表

圖 2-2 功能架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二）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建置及歷程 

1、 計畫研擬階段 

本局資訊室及地政事務所同仁至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參

訪取經該局 104 年「金融機構印鑑電子化建置計畫案」，實

地考察後，考量建置「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資訊面、勞

務面及系統功能擴充面之挑戰，請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對實

際使用上之需求提供修正意見，並向廠商多次需求訪談後，

確定本系統初步功能及樣貌。 

2、 回溯建檔階段 

因紙本印鑑卡保存不易，有毀損、遺失風險，本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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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化進行金融機構印鑑卡回溯建檔，減少紙本檔案使

用，增進檔案保存品質，電子化整理印鑑卡及公文資料，節

省審查人員查詢時間，本階段整合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檔存

紙本印鑑卡並共同建置，共完成了約 6.6 萬張印鑑卡等資料

建檔。 

3、 實施階段 

自107年11月1日起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全面上線，

各地政事務所以電子化方式辦理金融機構抵押權塗銷登記

業務，改善原以人工方式翻查及核對金融機構備查之印鑑

卡方式，輔以自動比對功能，提高承辦人員辨識印鑑章印文

之準確度，以保障民眾權益（如圖 2-3）。 

 
 

圖 2-3 金融機構印鑑系統實施前後比較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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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109 年使用情形統計 

依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28點規定，金融機構之

委託書及印鑑證明，經地政事務所審查無誤後存查後，申請抵押權相關

登記時地政事務所得依備查文件審理。因此，地所受理抵押權設定及權

利內容變更登記（不涉及權益受損）案件時，應查對該金融機構是否已

完成委託書備查；受理抵押權塗銷登記案件及權利內容變更登記（涉及

權益受損或無法判斷權益是否受損）案件時，應查對該金融機構是否已

完成委託書及印鑑卡備查，並核對所蓋印章是否與印鑑卡相符。 

地政事務所受理上開案件時，利用本系統目視比對模組可查詢金

融機構身分資格，利用印鑑自動重疊比對模組可核對印鑑是否與備查

相符。 

109 年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使用金融印鑑系統查詢案件共 24,814 件，

以下分別按登記原因、核印情形及建檔備查數進行分析： 

（一）按登記原因分析 

    抵押權設定登記僅「設定」1種登記原因，抵押權塗銷登記包含「清

償」、「部分清償」、「拋棄」及「部分拋棄」等 4種登記原因，抵押權內

容變更登記，則包含「權利價值變更」、「存續期間變更」、「清償日期變

更」、「利息變更」、「義務人變更」、「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變更」、「權利

範圍變更」、「擔保物減少」、「擔保物增加」、「擔保債權期日變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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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約定變更」、「其他擔保範圍約定變更」、「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變更」、

「限定擔保債權金額變更」、「權利內容等變更」等多種登記原因，109

年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使用金融印鑑系統查詢案件數中，以抵押權塗銷

案件數為最多，共 21,285件（如表 2-1），達 8成 5以上之比例，表示

地政事務所受理金融機構抵押權塗銷登記時，經常使用本系統輔助審

核。 

表 2-1 109年使用金融印鑑系統查詢案件統計表 

 

受理抵押權設定時，各地政事務所皆使用過本系統確認備查情形，

惟僅佔受理件數之 1 成；少數地所 109 年受理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時

未曾使用本系統確認備查情形。為了近一步了解各地政事務所同仁對

於本系統使用情形及遭遇之問題，本局透過問卷調查並歸納出通常地

所同仁未使用本系統確認備查情形之原因為： 

1. 習慣使用紙本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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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操作流程繁瑣。 

3.承辦人員尚不熟悉系統操作。 

4.系統異常或功能有待增修。 

從統計表中亦可發現，除抵押權相關登記外，地政事務所受理信託

相關登記及其他登記（如代位申請、權利變換、贈與等），皆曾運用本

系統達成查詢，此外，受理民眾電詢備查情形時亦得查詢本系統，推測

係因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點第 3

點明定，大部分登記案件於本市皆可跨所申請；另內政部 109 年 5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24265 號公告，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之抵押權

塗銷、內容變更及讓與登記，自 109年 7月 1日起試辦受理跨直轄市、

縣市登記，然實務上各金融機構未必向全國地政事務所備查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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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償案件核印情形分析 

受理抵押權塗銷登記之登記原因以「清償」為大宗，因此另針對清

償案件數分析，統計該年度各地所使用本系統查詢、核印之案件數及年

度總清償案件數，計算出使用率（如表 2-2、表 2-3），回顧 108年系統

上線初期，與 109年受理情形之比較。 

表 2-2 109年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使用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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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8年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使用情形統計表 

 

表 2-2顯示，109年民眾申請抵押權相關案件數約 4萬件，約 6成

案件使用本系統查詢金融機構印鑑、近 5 成案件使用本系統核印金融

機構印鑑；雖與 108年系統上線初期相比，使用率已大幅提升，惟仍有

成長空間。 

透過問卷調查歸納出地所同仁未使用本系統核對印鑑之原因有： 

1.習慣使用紙本目視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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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辦人員尚不熟悉系統操作或操作流程繁瑣。 

3.系統異常或功能有待增修。 

4.承辦人員距核印機檯較遠。 

5.受限於案件時效，核印機檯數量不足。 

本系統於回溯建檔階段已整合並建置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檔存金融

機構印鑑卡資料，完成了約 6.6萬張印鑑卡等資料建檔，系統上線後，

如表 2-2及表 2-3所示，108年新增建檔 919筆資料，109年新增建檔

1,317筆資料，2年增加了 2,236筆資料建檔，成長率約為 3%，可推測

因回溯建檔時期整合各地所資料，並透過本系統資源共享下，大部分金

融機構皆有至本市地所備查，並於系統建檔，業者送件時發現該金融機

構尚未備查之情形係屬少數個案。 

倘大部分金融機構已完成備查程序，各地所同仁受理抵押權設定

及權利內容變更登記（不涉及權益受損）案件時，皆可於系統查對金融

機構委託書備查資料，僅少數案件查無備查資料無法完成查對。惟表 2-

1數據顯示，各地所使用本系統查對抵押權設定及權利內容變更案件比

率低，應為仍偏好紙本翻找、目視比對方式，並對系統操作上不熟悉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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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使用者意見回饋 

為了解政策施行後，使用者針對本系統之改善建議或遭遇之問

題，除每年進行系統維護及功能增修時，向各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

徵求修正意見外，亦於相關會議場合向各地政士汲取寶貴建議，經

評估改善方式後，依執行情形彙整如下： 

一、已執行完成之方案 

(一) 強化系統功能-金融機構印鑑章對比度 

    系統上線後，地政事務所反映以系統比對金融機構印鑑

章時，顏色及疊圖比對不易，列入 108年增修建議，經與廠

商研討將比對方式以動態效果呈現，承辦人員掃描待核印之

塗銷證明等文件後，由系統自動搜尋待核印文件上所有印鑑，

並與原留印鑑自動進行匹配比對，將各印鑑比對結果顯示於

畫面上方。 

    承辦人員可點選欲進行驗印檢視之印鑑，系統同時提供

四種動態精密比對效果，輔助核印人員交叉比對各差異點

（如圖 3-1），藉由加強印鑑章比對度，提升比對品質及準確

性，系統核印功能強化後，109年系統使用率也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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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系統動態比對畫面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二) 自動保存查詢核印紀錄-資料永存 

過去使用紙本目視比對印鑑卡除了耗時且準確度低以

外，倘若有心人士使用偽造之印鑑章，承辦人員又未能以肉

眼比對印鑑章差異，抑或是地所存放紙本印鑑卡遭人抽換或

毀損，損害發生亦無從舉證比對紀錄，風險甚鉅。使用本系

統除了自動比對準確度提高之外，電腦即時存取查詢紀錄，

不僅保護當事人個資，亦保護地政事務所同仁。 

(三) 系統資料全市共用 

本局 109年地政士座談會中（如圖 3-2），地政士提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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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內政部推動跨縣市送登記案件，因各地政事務所系統內容

建置情形不一，於跨縣市送件時無法將較緊迫的登記案件如

期辦竣，避免發生依內政部訂頒跨直轄市、縣（市）收辦土

地登記案件作業要點第 4點第 2項第 5款規定，金融機構之

委託書及印鑑證明文件未送受理所存查者，該跨直轄市、縣

（市）申辦土地登記案件不予受理之情形，建議金融機構之

委託書暨印鑑卡等資料應統一函送全國各地政事務所備查。 

圖 3-2  109年地政士座談會現場照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會議中回應本市建置之金融印鑑比對系統供本市各地

政事務所共用，系統建置之資料即已備查之文件。 

至於金融機構印鑑備查涉及外縣市建置情形不一及全

國統一做法部分，接獲內政部 110 年 6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1100263097號公告延長跨直轄市、縣（市）申請土地登記案

件試辦期間至 111年 6月 30日後，本局於 110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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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內政部建請金融機構之主管機關轉知各金融機構配合

將委託書暨印鑑卡等資料統一函送全國各登記機關存查，並

建立全國適用之金融印鑑查詢比對系統，以資便民。 

二、無法執行之方案 

(一) 尚不建立全國性系統 

有關建置全國統一備查系統一節，內政部於 110 年 7

月 19 日函復系統建置部分因相關規劃執行牽涉層面複雜，

投入成本與所獲效益恐不符比例，爰不予建置相關系統。 

(二) 系統僅限內部使用 

        案經洽廠商表示倘提供業者線上查詢金融機構（含分

行）於地所備查情形，需另外設定伺服器介接系統，且考量

資訊安全風險，爰不對外開放線上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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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未來發展與建議 

一、加強宣導審查人員全面使用本系統 

以 109年為例，受理抵押權設定時，各地政事務所使用本系統目

視比對模組確認備查情形僅佔受理件數之 1成，表示尚有地政事務所

審查人員仍習慣使用查閱紙本方式審核案件，且不熟悉金融機構印鑑

比對系統之操作，導致使用率偏低。 

本局應加強宣導地所承辦人員全面使用本系統代替傳統紙本查找

方式，除提升案件審查品質及效率外，透過電腦即時存取查詢紀錄，

如遇偽造案件發生時，亦能提出已盡該有之注意義務之證明，保護同

仁。 

二、資源共享-公開本系統已備查金融機構清單 

本局已於 111年度功能增修提報需求，新增產製「已備查金融機

構（含分行）清單」功能於本系統報表中，未來也規劃將已備查金融

機構清單定期產製、檢視更新情形後，公開於本局網站，供民眾或業

者可於送件前查閱，以減少跨縣市案件補正率。 

三、邁向智慧地政 

              本局系統除金融機構印鑑外，亦可建置地政士簽證及民眾土

地登記印鑑（如圖 4-1），功能更全面。搭配 106 年建置介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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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107年 3月臺北智慧地所上線等措施，

透過數位連結、跨機關整合資源，使臺北市地政業務邁向智慧化。 

         內政部刻正研議未來土地登記採區塊鏈技術全程式網路申

辦，可望取代現行核對印鑑之制度。 

 

圖 4-1地政士簽證人印鑑卡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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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考資料 

１、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建置計畫案 

２、 臺北政府地政局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維護暨功能增修案 

３、 金融機構印鑑比對系統內控制度 


